
关于进一步做好市直参保职工医疗救助
对象经办事项的通知的政策解读

一、起草背景和依据

贯彻落实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州市健全重特

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若干举措的通知》（宿政办秘〔2022〕

37 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落实、落细、落准我市城乡医疗救助政

策，减轻市直参保困难职工和大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，结合我市

实际情况，对市直参保职工医疗救助对象经办事项进行明确。

2023 年 7 月 6 日形成文件初稿，7 月 11 日征求市财政局、各县

区医保局及市职工医保中心意见，根据反馈已经再次修改，7 月

28 日会议审核通过印发。

二、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

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进一步优化市直参保职工医疗救助对象

经办事项，维护参保群众利益。

三、研判和起草过程

根据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州市健全重特大疾

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若干举措的通知》（宿政办秘〔2022〕37

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形成文件初稿，经征求意见对文件

进行修改后完成文件起草工作。

四、工作目标

优化市直参保职工医疗救助对象经办规程，不断提高参保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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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。

五、主要任务

一是明确救助对象范围。医疗救助适用于医疗费用负担较重

的市直参保困难职工，包括民政部门认定的特困人员、低保对

象、低保边缘家庭成员、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等。二是明确资金

拨付线下、线上程序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加强医疗救助资金预算管理，严格落实医疗救助资金管理相

关规定。医疗救助资金应全部用于补助救助对象符合规定的参保

及疾病救助支出，不得从中提取管理费或列支其他任何费用。各

县区医保局同市职工医保中心建立健全定期对账制度，每季度末

和年度终了，认真做好医疗救助资金的清理和对账工作。

七、政策咨询渠道

咨询科室：待遇保障科

咨询电话：0557- 3060358


